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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地圖作業手冊修正規定 

1.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98年 12月 16日災防整字第 0989970096號函訂定 

2.內政部 102年 10月 21日內授消字第 1020824630號函修正 

3.內政部 103年 5月 15日內授消字第 1030821793號函修正 

4.內政部 106年 3月 3日內授消字第 1060821148號函修正 

壹、目的 

一、有效顯示出鄉(鎮、市、區)與村(里，含部落)之現有防救災相關資源、

可能致災地區及避難收容處所，災時供指揮官調度運用。  

二、促使民眾認識自我生活環境及災害風險，藉由疏散避難方向之引導，安

全抵達避難收容處所，並提升災害意識。 

三、本手冊係原則性規範各類防災地圖繪製之原則、程序、內容、圖例及規

格設定等共通性事項，以使防災地圖格式統一，便於閱讀與使用。 

貳、定義 

防災地圖是將災害防救資訊以點、線、面的方式繪製成圖，以便於傳

達與利用。依照目的與內容差異，有多種不同的主題，例如：災害潛勢圖、

疏散避難圖、資源儲存圖、人力資源分配等。本手冊主要係以下列兩項為

主： 

一、災害潛勢圖：標明災害潛勢之可能地區，或標示出災害可能的影響範圍，

主要係提供防救災人員使用。 

二、疏散避難圖：提供ㄧ般民眾及防救災人員瞭解避難收容處所位置及防救

災情資，或連同標示避難方向，主要以鄉(鎮、市、區)或村(里，含部落)

等 2 種地圖為原則。必要時應將歷史災害區域或潛勢分析進行套疊，透

過災害風險共有，以強化民眾自主防災之效能。 

參、呈現方式 

一、提供防救災人員使用圖資應掛設於鄉(鎮、市、區)災害應變中心，供災

時指揮運用。 

二、提供民眾使用之圖資應利用活動、集會加強宣導，並將防災地圖製成防

災避難看板(參考附錄 1)，設於明顯處所，且沿線標示疏散避難方向指示

牌，俾利於災前能迅速疏散民眾至避難收容處所。 

肆、製作原則 

一、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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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因災害類型、所轄幅員大小不同，直轄市、縣(市)政府可自行

決定製作之災害類型及行政區層級，參酌本手冊之相關圖示呈現，並可

納入地方生活及觀光等便民資訊，另倘基於繪製特定目的，直轄市、縣(市)

政府可依需求自行調整圖面內容格式，以擴大防災地圖使用效能。 

二、具易辨識性 

考量地區獨特環境條件以及特殊之人、事、物特性，完整分析各地

區面臨之災害以及應有之處置，並清楚標示可能發生之災害類型及地

點、災害影響範圍、避難收容處所、疏散避難方向、防救災設施與設備

等資訊位置。 

三、內容完整性 

防災地圖內容應呈現完整資訊，以有效傳遞民眾防災訊息。 

四、保持常新 

由於地形地貌或各項設施，會因大自然或人為破壞而有所改變，原

繪製之相關防災地圖內容，恐受影響有失真之虞，故每年應定期檢討修

訂，圖面所列各項防災資訊如有變更，亦需即時更新，以隨時保持常新。 

五、文字符號  

使用之文字或符號應注意國際共通語言或標示之意義。 

伍、繪製程序 

防災地圖之製作程序，如下：  

一、災害歷史調查 

以災害事件為主的紀錄內容，包括災害類型、發生時間、發生地點、

規模與災情等資料，並依據災害狀況、受損情形、災害範圍等，明列詳

細之歷史災害資料，以備查用。此外亦可將個人災害經驗併入討論與調

查，以加強未來災害防救之實務經驗。 

二、災害潛勢分析 

針對轄內災例及潛災地區進行災害類別之調查分析，並針對發生時

間、發生地點災害情形、災害原因等進行相關研析，對應及修改防災圖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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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特性調查 

(一)自然環境調查：地區地理位置、河川、溪流與排水溝渠、地形與地質、

坡度與坡向、道路(含路寬)、橋梁與維生管線等項目。 

(二)社會環境調查：行政區位、人口、產業、土地使用、災害弱勢民眾、老

舊建物與公共建物等項目。 

四、實地踏勘 

邀請有關專家、學者或地方民眾進行實地踏勘，以文字或相片記錄

方式，找出環境中危險與安全區域，及相關災害防救問題，進一步分析

地區易致災因子，相關程序建議如下： 

(一)實地調查踏勘草圖繪製 

取得相片基本圖(1/5000 或 1/10000)或是足夠代表地區現況之適

合比例地圖，再至現場與當地村(里)長或是長年居住現地民眾及地質

專家，共同進行現勘，討論易受災地點及災害潛勢區域，並將討論結

果繪製 A4紙張大小草圖紀錄建檔。 

(二)基本圖層建構 

基本圖層建構先以 A0尺寸為主，內含地區地貌地形圖，並清楚標

示水域、道路及重要設施相關地理位置如水庫、電塔等。 

(三)資料蒐集 

配合基本圖層建構，將疏散避難方向、避難收容處所、當地重要

建物或地標及災害處理單位等資訊，繪製於基本圖層上，並與當地災

害歷史進行交叉比對。 

(四)實地校正勘驗 

利用已繪製完成之防災地圖草圖，再至現地與當地村(里)長、村

(里)幹事、民眾共同進行現地勘驗，以確保其正確性。 

五、檢視疏散避難計畫 

參考踏勘警戒區、避難收容處所及初繪疏散避難方向等，據以訂(修)

定疏散避難計畫。 

六、防救災有關情資 

(一)防救災專業人士：如警消醫療單位、村(里)人事資料、災害通報單位等。

亦可調查並加註地區於災時可提供協助之相關專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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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救災情資分布資訊：各類防救災機具及物資儲備地點(如各種救災機

具、物資存放位置、取水點等)。 

(三)緊急應變資源：除了一般公共之物資儲存設施外，亦可調查鄰近之大型

購物商場、診所、西藥房、五金行、雜貨店等相關可發揮自救或協助救

災功能之資源處所。 

七、救災單位與通訊資料更新確認 

針對災害發生時之主管單位與相關救災人力、器材、救災物資等之

通訊與相關資料，進行整備並定期更新。 

八、防災地圖製作 

完成上述資料之收集與彙整調查資料後，擬定地區之防災地圖(如附

錄 2之範例)，並納入疏散避難計畫。另與本地圖相關之計畫，應於每年

防汛期前檢核校正。 

陸、地圖內容 

一、地圖標題(名稱) 

(一)鄉(鎮、市、區)：○○縣(市)○○鄉(鎮、市、區)防災地圖。 

(二)村(里，含部落)：○○縣(市)○○鄉(鎮、市、區)○○村(里) 防災地

圖。 

二、主體圖 

主體圖為本地圖之主要內容，採用內政部防救災雲端計畫-地理資訊

平台系統底圖 TGOS Map為主，地形圖、衛星或航空器拍攝之影像為輔，

標示疏散避難方向、避難收容處所、防救災資源等，依災害類別及使用

目的所需資訊，加以繪製。 

三、防災資訊 

(一)必要欄位 

1.行政區位圖。 

2.災害通報單位：單位名稱、電話。 

3.緊急聯絡人：鄉(鎮、市、區)長、村(里)長及村(里)幹事等相關人員

之姓名、電話。(個人相關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 

4.避難收容處所：場所(建築物)名稱、地址、電話、適災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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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製圖單位與日期。 

(二)建議欄位：各地方政府依需求彈性增列。 

1.防災資訊網站。 

2.直升機起降點。 

3.災害警戒值。 

4.避難原則。 

5.其他。 

四、圖例 

本地圖之圖例，分為道路、設施、標示、行政區域界線等 4 部分，

除「設施」部分應列有必要項目外，餘各地方政府視需求引用(增列)所

需圖例即可，說明如下：(如附錄 3) 

(一)「道路」部分：係參考「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包含：國

道、快速道路、省道、縣道、鄉道、高速鐵路、臺灣鐵路。 

(二)「設施」部分：主要參酌國內外通則訂立。 

1.必要項目：室內避難收容處所、室外避難收容處所。 

2.建議項目：如人車轉運集結點、醫療院所、消防單位、警察單位、身

心障礙福利機構、老人福利機構、物資儲備點、取水點、直升機起降

點、指揮中心、救援器材放置點、通訊設備放置點、公務部門、海嘯

避難收容處所等 14項。 

(三)「標示」部分：參酌國內現有標示與國外通則，包含：海嘯危險區域、

疏散避難方向、適用海嘯災害、適用地震災害、適用水災災害、適用土

石流災害。 

(四)「行政區域界線」部分：鄉(鎮、市、區)界線、村(里，含部落)界線。 

五、指北針 

依主題圖範本之指北針標示，原則上以北方朝上為主，若各地區實

地狀況不許可，則不在此限。 

六、比例尺 

各直轄市、縣(市)及地方因情況特殊者，可自行訂定相關比例，但

以相關資訊可清楚呈現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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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地圖規格設定 

地圖規格設定可區分為「基本格式」與「版面配置」等 2種，以配合鄉(鎮、

市、區)、村(里，含部落)等行政區域地形劃分不同尺度，擬定「鄉(鎮、市、

區)/村(里，含部落)防災地圖」。 

一、地圖基本格式 

繪製地圖時，圖面地形圖可配合不同鄉(鎮、市、區)、村(里，含部

落)現況，作適當之調整。以下地圖基本格式僅作建議，實際運用以圖面

清晰為原則。 

(一)版面樣式：考量各行政區之地形不同，提供橫式與直式各 1種樣本，並

分為鄉(鎮、市、區)與村(里，含部落)。 

(二)版面大小：圖紙尺寸可分為A0(84.1㎝ × 118.9㎝)與A1(59.4㎝ × 84.1

㎝)等兩種。 

(三)欄寬高度：標題、主題圖、圖例、防災資訊之相對比例、寬高。 

(四)比例尺：分為鄉(鎮、市、區)與村(里，含部落)2種為單位，下列為建

議之比例尺，以可容納該地圖範圍為原則。 

1.鄉(鎮、市、區)：圖紙尺寸為 A0，比例尺為 1：1200-1：2400。 

2.村(里，含部落)：圖紙尺寸為 A1，比例尺為 1：600-1：1200。 

(五)紙質規格：雙面銅板紙，雙面需經過塗佈壓光處理，以達到基本防水功

能，另表面需平滑光亮不起毛，紙白，光線反射率要高，紙張伸縮性低，

並用於彩色印刷。 

(六)應用厚度：150磅-200磅。 

二、版面配置 

防災地圖之版面尺寸之建議配置，可分為 A1 與 A0 等 2 種；其版面

配置可分為直式與橫式 2種。相關防災地圖之版面尺寸與版面配置如下。

(如附錄 4) 

(一) A1版面尺寸：橫式。 

1.標題：3.3公分 x 82.0公分。 

2.主題圖：43.1公分 x 67公分。 

3.防災資訊：14.0公分 x 54.2公分。 

4.圖例：9公分 x 68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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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外框：84.1公分 x 54.2公分。 

(二) A1版面尺寸：直式。  

1.標題：55.5公分 x 3.3公分。 

2.主題圖：43.3公分 x 65.5公分。 

3.防災資訊：14.0公分 x 67.7公分。 

4.圖例：55.5公分 x 9.3公分。 

5.外框：59.4公分 x84.1公分。 

(三) A0版面尺寸：橫式。。 

1.標題：116.1公分 x4.6公分。 

2.主題圖：94.8公分 x 61.0公分。 

3.防災資訊：20公分 x 76.6公分。 

4.圖例：96.1公分 x 12.7公分。 

5.外框：118.9公分 x 84.1公分。 

(四) A0版面尺寸：直式。 

1.標題：78.5公分 x 4.6公分。 

2.主題圖：57.0公分 x 92.6公分。 

3.防災資訊：19.8公分 x 95.7公分。 

4.圖例：78.5公分 x 13.1公分。 

5.外框：84.1公分 x 118.9公分。  

捌、附錄 

一、附錄 1 防災避難看板設置原則 

二、附錄 2 防災地圖(範例) 

圖 2-1 臺中市西屯區防災地圖(範例)/橫式 

圖 2-2 臺中市西屯區防災地圖(範例)/直式 

圖 2-3 臺中市西屯區何德里防災地圖(範例)/橫式 

圖 2-4 臺中市西屯區何德里防災地圖(範例)/直式 

三、附錄 3 防災地圖相關圖例標示 

四、附錄 4 防災地圖版面配置(範例) 

圖 4-1 A1版面尺寸(範例)/橫式 

圖 4-2 A1版面尺寸(範例)/直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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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A0版面尺寸(範例)/橫式 

圖 4-4 A0版面尺寸(範例)/直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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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避難看板設置原則 

一、 為使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轄內避難收容處所規劃設置防災

避難看板作業有所依循，特訂定本原則。 

二、 本原則係以室外避難收容處所（ ）為範例，律定防災避難

看板之樣式、材質及其應用，亦適用於室內避難收容處所

（ ），惟須置換圖例（亦即將 置換成 ）。 

三、 本原則所稱防災避難看板，包括避難收容處所方向指示牌及避

難收容處所告示牌，每處避難收容處所至少規劃設置 1 個避難

收容處所方向指示牌及 1 個避難收容處所告示牌，其樣式、材

質及應用如下： 

（一） 樣式： 

１、 避難收容處所方向指示牌：主要設置於避難收容處所鄰近

區域，於災害發生時引導民眾疏散避難方向，內容包括指

示方向、圖示、距離、避難收容處所中英文名稱、公所名

稱、聯絡電話及製作日期等資訊，下列 2種樣式，依實際需

求及經費預算至少擇一設置，及調整擺放距離。 

（1） 樣式一：簡單標示避難收容處所之方向及距離，如圖

1-1。 

（2） 樣式二：提供避難收容處所之方向及距離，並標示目

前所在之區域位置，如圖 1-2。 

２、 避難收容處所告示牌：主要設置於避難收容處所牆面或周圍

明顯地點，內容包括避難收容處所中英文名稱、空間面積、

容納人數、公所名稱、聯絡電話及製作日期等資訊，下列 2

種樣式，依實際需求及經費預算至少擇一設置。 

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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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樣式一：圖面簡單標示避難收容處所基本資訊，分為

橫式及直式 2種，如圖 1-3。 

（2） 樣式二：圖面標示避難收容處所基本資訊及其「內部

平面配置圖」，如圖 1-4。 

（二） 材質：鋁板、鍍鋅鋼板或具同等以上性能之材料。 

（三） 應用：避難收容處所方向指示牌及避難收容處所告示牌，除

可分別製成不同物件（如前述之圖 1-1 至圖 1-4）外，亦可

依實際需求自行搭配運用，如圖 1-5。 

四、 防災避難看板之設置，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考量民眾使用

之便利性，並加強安全牢固；必要時，得酌予調整其底色、型

態，或增列相關防救災資訊（如適災類別、圖例或座標等），惟

不得影響其主要功能及使用。 

五、 防災避難看板建置及更新經費，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編列預算。 

(二) 由公私機關(構)或團體認養。 

(三) 將防災避難看板結合廣告，委託辦理看板廣告招商、設置、

維護、管理及更新事宜。 

 有關防災避難看板之認養或委託招商廣告管理等事宜，由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自行訂之。 

 防災避難看板結合廣告之範例樣式如圖 1-6 至 1-9，廣告之尺

寸以不超出防災避難看板長或寬的 2分之 1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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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避難收容處所方向指示牌 

（樣式一） 

圖 1-2 避難收容處所方向指示牌

（樣式二） 

 

 

圖 1-3 避難收容處所告示牌（樣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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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避難收容處所告示牌（樣式二） 

 

 

 

圖 1-5  各式設計參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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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避難收容處所方向指示牌 

（樣式一） 

圖 1-7 避難收容處所方向指示牌

（樣式二） 

 

 

圖 1-8避難收容處所告示牌（樣式一） 圖 1-9避難收容處所告示牌（樣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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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地圖(範例) 

 
圖 2-1 臺中市西屯區防災地圖(範例)/橫式 

 

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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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臺中市西屯區防災地圖(範例)/直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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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臺中市西屯區何德里防災地圖(範例)/橫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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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臺中市西屯區何德里防災地圖(範例)/直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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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地圖相關圖例標示 

類別 圖例 

道路 

 

國道 

 

快速道路 

 

省道 

 

縣道 

 

鄉道 

 

高速鐵路 

 

鐵路 

 

設

施 

必

要

項

目 

 

室內避難收容處所 

 

室外避難收容處所 

  

建

議

項

目 

  
人車轉運集結點 

 

醫療院所 

 

消防單位 
 

警察單位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老人福利機構 

 

物資儲備點 

 

取水點 

 

直升機起降點 

 

指揮中心 

 

救援器材放置點 

 

通訊設備放置點 

● 

公務部門 
 

海嘯避難收容處所 
  

標示 

 

海嘯危險區域 

 

疏散避難方向 

  

 

適用海嘯災害 

 

適用地震災害 

 

適用水災災害 

 

適用土石流災害 

行政

區域

界線 

 

鄉(鎮、市、區)界 

 

村(里)界 
  

註: 

一、公務部門：泛指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村(里)辦公室，統一以

深藍色圓點「●」標示，並標註單位名稱。 

二、「行政區域界線」繪製顏色自行調整。 

附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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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地圖版面配置(範例) 

 
圖 4-1 A1版面尺寸(範例)/橫式 

附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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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A1版面尺寸(範例)/直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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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A0版面尺寸(範例)/橫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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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A0版面尺寸(範例)/直式 


